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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经事后核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出现失误，现将有关内容更正如下：

1、会议审议事项及授权委托书关于选举届次的内容统一更改为第五届；
2、换届选举议案经公司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详细内容已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15日
更正后的《关于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2022 年 9 月

29日召开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29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9月 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9月 29日的交易时间，

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 9月 2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 人代为投票）和网络
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22年 9月 22日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6、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 99号公司 11楼 1106会议室
7、股权登记日：2022年 9月 22日（星期四）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 6人）
1.01 选举杜东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严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张洪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梁晶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翁晓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陈冰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7 选举项立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 3人）
2.01 选举张孝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马振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付海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 2人）
3.01 选举杨明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贾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上述议案经公司 2022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详细内容已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2、上述议案 1、议案 2、议案 3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
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登记送达公司
证券部的截止时间为 2022年 9月 23日 16：00前。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 9月 23日（9:00-11:30，13:30-16:00）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潇
联系电话：023-68239069
传真电话：023-68340020
联系邮箱：ir@cqssgf.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 99号三圣股份证券部
3、请参会人员提前 15分钟到达会场
七、备查文件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3 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742”，投票简称为“三圣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投 X1票 X1票

对候选人 B投 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每一股东享有的选举票数为该股东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该次股东大会应选候选人数。 股东在选

举候选人时，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集中选举一人，也可以分散选举数人，但每一股东累计投出的票
数不得超过其享有的总票数。

如提案 1（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差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6 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6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 6位。

如提案 2（选举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3 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9月 2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9月 2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本人/单位授权 （先生/女士）对以下表决事项按照如下委托意愿进行表决，并授权其
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选举票数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累计投票议案 采用差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1.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 6人）
1.01 选举杜东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严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张洪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梁晶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翁晓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陈冰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7 选举项立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累计投票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2.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 3人）
2.01 选举张孝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马振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付海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累计投票议案 采用等额选举，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
举票数

3.00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 2人）
3.01 选举杨明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贾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说明：
1、请股东在议案的表决中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
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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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2年 9月 1日，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对重庆三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2〕第 9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在 2022 年 9 月 8 日前报送有关说明材料并
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为切实稳妥做好问询函回复工作，经公司申请，上述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延期至 2022 年 9 月 23 日
前完成。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22-083
债券代码：128074 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游族转债”将于 2022年 9月 23日按面值支付第三年利息，每 10张“游族转债”（面值 1,000.00

元）利息为 10.00元（含税）。
2. 债权登记日：2022年 9月 22日
3. 本次付息期间及票面利率： 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2 年 9 月 22 日， 票面利率为

1.0%。
4.“游族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4%、第二年为 0.6%、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五年

为 1.8%、第六年为 2.0%
5. 付息日：2022年 9月 23日
6. 除息日：2022年 9月 23日
7.“游族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9 月 22 日，凡在 2022 年 9 月 22 日（含）前买入

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2年 9月 22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
派发的利息。 在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
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8.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2年 9月 23日
9. 下一付息期间利率：1.5%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11,500,000 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游族转债”，债券代码:128074），根据《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
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公司将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支付 2021 年 9 月 23 日
至 2022年 9月 22日期间的利息。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游族转债基本情况
(一)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游族转债
(二) 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8074
(三)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115,000.00万元（1,150.00万张）
(四)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115,000.00万元（1,150.00万张）
(五)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 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19年 10月 21日
(七)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即自 2019年 9月 23日至 2025年 9月 23日
(八)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即自 2020年 3月 27日至 2025年 9月 23日
(九) 债券利率：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六年 2.0%。
(十)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

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即 2019年 9月 23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 4 \* GB3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深圳分公司”）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二、 游族转债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付息为“游族转债”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022年 9月 22日。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1.0%，即每 10 张“游族转债”（面值 1,000.00 元）派发利息人
民币 10.00元人民币（含税）。

对于持有“游族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10张派发利息为 8.00元；对于持有
“游族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 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 2021[34]号）规定，自 2021年 11月 7日起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
为 10.00元；对于持有“游族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 10 张派发利息 10.00
元，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三、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 权登记日、付息日及除息

日如下：
（一）债权登记日：2022年 9月 22日（星期四）
（二）付息日：2022年 9月 23日（星期五）
（三）除息日：2022年 9月 23日（星期五）
四、 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9 月 22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游族转债”持有人。
五、 本次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登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登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

利息的资金。 中登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游族转债”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
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登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含证券投资基金）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包括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
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 2021[34]号）等规定，自 2021年 11月 7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故本期债券非居
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711号华鑫商务中心 2号楼
联系人：卢易
联系电话：021-33671551
传真：021-33676520
八、 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606 证券简称：*ST顺利 公告编号：2022-064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9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9 月 15 日 9:15-9:

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9月 15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F座 10层 A 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5、主持人：董事长杨晓燕女士。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14人，代表股份 402,643,0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2.5781％。
2、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312,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3人，代表股份 402,330,3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2.537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因疫情防控要求，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通

讯方式与会）。 公司聘请北京树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群、马淑玉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储鹏担任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0,458,7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9.7201％；反对 145,019,184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6.0168％；弃权 17,165,16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26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1,922,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6268％；反对 34,000,96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8481％；弃权 17,165,168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250％。

2、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监事和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589,2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1.7394％；反对 9,565,7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57％；弃权 144,488,0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35.8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0,053,16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6122％；反对 9,565,7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653％；弃权 33,469,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5225％。

3、审议通过《关于拟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6,080,8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4.8761％；反对 133,228,174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2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7,544,7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1079％；反对 22,209,95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89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杭州霖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华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本项提案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树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群、马淑玉
3、结论性意见：顺利办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利办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984 证券简称：金沃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6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 9月 14日召开的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如
下：以公司总股本 76,8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红利 38,400,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 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6,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股派 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9月 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9月 23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年 9月 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63 衢州成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402 衢州同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02*****516 杨伟

4 02*****925 赵国权

5 02*****799 郑立成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9 月 15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9 月 22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 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若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因自身需要等原因减持股票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 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价
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 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凤山路 19号
咨询联系人：徐益曼
咨询电话：0570-3376108
传真电话：0570-3376108
八、 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2-098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持股 5%以下股东孟迪丽女士未充分理解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一）》之第
5项即：“在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之后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续减持股份的，仍
应遵守《细则》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在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之后的 90 日内，发生了未提前
披露减持计划而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前持股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86）和《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孟迪丽女士于 2022年 7月 2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138,2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863%，减持后孟迪丽女士持股比例由原来的 5.0862%降到 4.9999%，不再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本次减持的基本情况
根据孟迪丽女士向公司出具的《股票减持说明》，因其本人对规则的理解不充分，孟迪丽女士于

2022年 9月 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 6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87%，本
次减持后，孟迪丽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7,945,3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12%。

上述行为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问题解答（一）》之第 5项即：“在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之后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继续减持股份的，仍应遵守《细则》有关大股东减持的规定”。 孟迪丽女士于 2022年 9月 7日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票行为，该减持日期仍在自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 5%之日起 90 日内，且未在
15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及公告减持计划，未遵守上述相关减持规定。

三、本次减持事项的致歉及处理情况
1孟迪丽女士向公司说明，此次减持发生未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解答（一）》之第 5项相关规定的情形，属于对规则的理解不充分，
并非主观故意为之，其已进行了深刻自查和反省，并就因此造成的影响表示诚挚歉意。

2、孟迪丽女士承诺后续将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并承诺在未来 3 个月内，不
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后续如有减持需要，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公司董事会获悉此事项后高度重视，及时核实了相关操作情况，后续将进一步组织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监高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则，
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2-116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9月 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5 日（星期四） 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月 15日（星期四）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2022年 9月 8日（星期四）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成都市目前仍处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本次股东大

会调整为通讯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9月 10 日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22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13）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1,786,733 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0.6352%。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1,786,73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40.6352%。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5 人，代表股份 399,55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070％。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399,55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浒律师、谢艾玲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1,775,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3％；反对 11,7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
同意 387,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717％；反对 11,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8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租赁办公场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1,775,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3％；反对 11,7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387,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717％；反
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28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刘浒律师、谢艾玲律师以通讯形式到会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2-039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公

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陈伟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62,8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9%。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7日披露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陈伟文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
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2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47%。 自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起
始日至本公告日，陈伟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15,000 股，本次减持计划集中竞价
减持数量已过半。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伟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1,162,842 0.189% IPO前取得：1,162,84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陈伟文 215,000 0.035% 2022/8/17 ～2022/
9/14 集中竞价交易 123.00 -142.50 29,066,182.10 947,842 0.15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董监高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董监高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未来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途径及相应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2-09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明德控股”）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明德控股 是 23,000,000 0.86% 0.47% 2021 年 1 月
25日

2022 年 9 月
14日

华泰证券 （上
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明德控
股 是 95,000,000 3.53% 1.94% 否 否 2022 年 9

月 14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偿 还 债
务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数 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 售 数 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明德控股
注 1

2,689,927,1
39 54.95% 908,000,000 33.76% 18.55% 0 0.00% 0 0.00%

注 1：明德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89,927,13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4.95%：其中直接持股
2,489,927,139股，通过因发行可交换债券而开立的担保及信托专户“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明德
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股 200,000,000股。 上述合计持股数量、持股比例、质押股份数量、质押股
份比例，均考虑了明德控股通过“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 明德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有及
质押公司股份的情况。

明德控股所持公司已质押股份及未质押股份不涉及被冻结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德控股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

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明德控股将及时通知公司，并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备查文件
1、 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2、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3、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5336 证券简称：帅丰电器 公告编号：2022-053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于 2022年 8月 16日召开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142,041,250 股变更为 184,653,625 股，注册资本由 142,041,250 元变更为
184,653,625元，公司按照变更后的总股本数量，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具体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二、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2022年 9月 15日，公司就修订《公司章程》、变更注册资本事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 称：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7045254701
注册资本：壹亿捌仟肆佰陆拾伍万叁仟陆佰贰拾伍元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1998年 12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商若云
营业期限：1998年 12月 15日 至 长期
住 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五合西路 100号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集成灶、吸排油烟机、燃气灶具、烤箱、水槽、集成水槽、橱柜、整体橱柜、电

蒸箱、臭氧消毒柜、废弃食物处理器、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洗碗机、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空气能设
备、集成吊顶、烘干机、电机、微电机、电扇、通风器、换气扇、取暖器、保洁柜、浴霸、饮水机、空调；设计、
研发、销售：家居用品、五金配件、木饰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实
业投资；投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股票简称：欣龙控股 股票代码：000955 公告编号：2022-038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15日下午 14:45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9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9月 15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公司企业技术中心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鲍钺先生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134,502,4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98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34,287,7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94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14,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9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14,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14,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399％。
2、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4,475,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0％；反对 2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709％；反对 26,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2.52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罗寒、解冰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的提案、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88021 证券简称：奥福环保 公告编号：2022-049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临邑县东部高新区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7,791,28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7,791,2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899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89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潘吉庆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潘洁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7,791,285 100.00 0 0.00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纪兆江、高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88048 证券简称：长光华芯 公告编号：2022-043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9月 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7,249,84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7,249,8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59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59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闵大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0人，出席 10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叶葆靖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228,578 99.9683 21,265 0.0317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已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曦、黄操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